附件1
关于“部门创收资金”清查工作的承诺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《部门创收管理办法》（辽交财发[2010]89号）文件精神，规范创收资金管理，本部门按照学校“部门创收资金”清查工作的要求，开展了全面清理检查工作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1.严格执行学校《部门创收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认真落实各项清查措施，务求实效。
2.严格按照规定步骤，扎实推进自查工作，不走过场，坚决扫清工作死角。
3.严格遵照要求准时上报《部门创收收入项目及资金统计》、《部门创收资金支出情况及支出预算》报表，保证数据完整、真实、全面、准确，不虚报、瞒报、漏报。
4.本部门不存在没有立项的创收收入项目，创收收入全部缴入学校财务账户，无私自存放、由个人保管或以私人名义存储的各项资金。
本部门承诺愿意主动接受广大干部职工监督和有关部门监督。若承诺不实，愿意承担责任，并自愿接受处理处罚和责任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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